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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4-47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作协议签署概况 

为加快推进合肥国家级分布式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示范区建设，江苏林洋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林洋”）于近日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与本着互利互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二、协议合作方介绍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 1993 年，2000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作目标： 

双方友好合作，决定充分利用各自的行业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

资源，发挥各自特点、优势互补、精诚合作，本着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公平平

等、合作共赢的原则，组建战略联盟，共同使用各方现有资源，推动分布式光伏

电站业务的发展。 

(二) 合作范围： 

双方合作在合肥地区规划、分期、分批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计划在

未来 1-2 年开发 200 兆瓦以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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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内容： 

1、林洋作为投资方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主要负责项目资金的落实、项目建设、项目建

成后的运营管理； 

2、林洋具有光伏电站的收益权； 

3、林洋在合肥地区开发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突破200兆瓦以上，优先考虑在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设立或者并购成立200兆瓦以上光伏组件制造基地； 

4、林洋针对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业主的屋顶等资源，享受优先开发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权利，利用该屋顶资源建造的光伏电池组件，须从合肥经济技

术开发区内企业购买（按照国家、安徽省、合肥市针对公共资源交易的法律法规

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 

5、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针对区内其他企业的屋顶等资源，优先推荐林洋开发

分布式光伏电站； 

6、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帮助协调开发园区内屋顶、荒山、荒地、滩涂等

资源和业主关系等； 

7、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后，立即与林洋沟通联系核实工

作要求并协商形成初步分工方案。 

（四）项目政策支持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国家、安徽省、合肥市及管委会有关政策，在权限

范围内从规划、行政性收费、用水、环境等方面对乙方给予大力支持，并协助企

业争取最优惠的政策。 

 

四、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合作，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光伏

电站开发的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是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意向性约定，具体项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因素，对于未来的业绩暂时无法估算，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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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6 日 


